
— 1 —

关于《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发展促进
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
——2025 年 10 月 28 日在临沂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

临沂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 王经远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

发展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作如

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条例的必要性

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是全国首个金融

服务乡村振兴领域的试验区。我市在推进国家级金改试验区过

程中，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试点成果，如全国率先创新推

出美德积分金融转化机制、全国率先开展金融参与村庄规划、

搭建全国首个针对涉农信息整合、共享、评价的普惠金融综合

服务平台（“融沂通”平台）等。今年是临沂金改试验区获批

的第五年，通过普惠金融地方立法，可以将改革成果进一步固

化和提升，为持续深化金融改革提供法律保障，推动金改试验

区迭代提升为“示范区”，为全国继续探索改革试点经验。同

时，也可以持续推动解决乡村振兴领域融资主体贷款难、金融

机构难贷款等系列难点堵点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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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起草、审查过程

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人民银行临沂市分行深入总结试验

区创建以来的重要改革试点成果，在学习借鉴外地经验、深入

调研论证的基础上，扎实开展条例起草工作。一是提前调研学

习。2024 年 11 月，由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，会同市人大常委

会法工委、市司法局、人民银行临沂市分行、省联社临沂审计

中心等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，赴浙江省台州市、湖州市深入学

习《台州市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促进条例》《湖州市绿色金融

促进条例》地方立法相关经验做法及成效。二是广泛征求意见。

2024 年 12 月，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人民银行临沂市分行牵头

起草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并组织市农业农村局、临沂金融监管分

局、省联社临沂审计中心等部门举行座谈会议 2 次、线上交流 3

次，充分听取各部门的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先后进行多轮修改，

形成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初稿。2025 年 4 月 24 日，在沂水县召开

现场座谈会，广泛听取县直有关部门、银行机构、农业合作社

的意见。5 月 20 日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立法座谈会，

充分吸收市直相关部门、金融机构和专家的意见建议。在此基

础上，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充分论证修改，形成《条

例（草案）》送审稿，报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三是充分研

究论证。6 月 19 日，市司法局召开论证座谈会听取相关意见建

议。会后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市地方金融管理局、人民

银行临沂市分行依法进行深入论证修改，完成合法性审查，形

成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并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。8 月 13 日，市

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《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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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（草案）》。
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分 24 条。

第 1-2 条明确了适用范围。第 3-5 条规定了工作基本原则和

各部门职责。第 6-8 条规定了鼓励支持银行、保险等金融机构

开展普惠金融特色服务。第 9-15 条规定了金融参与村庄规划、

美德积分金融转化等试验区创新经验做法。第 16 条规定了鼓励

保险发展的措施。第17条规定了信用体系建设和数据平台建设。

第 18 条规定了摸排涉农主体融资需求。第 19-22 条规定了考核

评价、激励措施和监督责任。第 23 条规定了法律责任。第 24

条规定了施行日期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充分考虑普惠金融供需两端的协同发力，

推动解决乡村振兴领域融资难点、堵点问题。在需求端，涵盖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户等

各类涉农主体的金融需求；在供给端，覆盖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

担保等多元化金融供给主体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有以下三个

特色亮点：

（一）聚焦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突出普惠金融与科技、绿

色、养老、数字金融融合发展。一是强化科技赋能，支持金融

机构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科技手段，推

广普惠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，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（第 9 条）。

二是支持银行机构创新绿色信贷产品，引导银行、保险机构和

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探索推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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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 13 条）。三是建立完善统一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，推动信

用信息共享和应用，以数字技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，支持普

惠金融扩面增量、降本增效（第 17 条）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重点解决乡村振兴领域融资难、融

资贵问题。一是推动金融机构简化信贷审批流程、适度降低贷

款利率（第 7 条）；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，提供

更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（第 8 条）；三是建立美德信用评价机制，

助力提升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（第 12 条）；四是拓宽农村抵（质）

押物范围，解决融资主体缺少抵（质）押物的问题（第 14 条）；

五是引导保险和银行机构合作，提供保险保障和融资增信支持

（第 16 条）。

（三）坚持结果导向，固化金改试验区重点改革经验成果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重点固化了试验区批设以来 8 项重要改革经验

成果，即普惠金融产品创新（第 8 条）、金融参与村庄规划（第

11 条）、美德积分金融转化机制（第 12 条）、生态资源价值实现

机制（第 13 条）、农村产权抵押交易流转体系（第 14 条）、金

融支持“四雁工程”建设（第 15 条）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（即

“融沂通”平台，第 17 条）、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统计指标

体系（第 21 条）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和以上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

